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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納稅義務人無從辦理遺產稅申報，稽徵機關之核課權，亦不能開始

行使。故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規定：「本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之遺產稅申報期間，如被繼承人為受死亡之宣告者，應自判決宣

告之日起計算」，以便徵納雙方遵循，符合立法之目的及宣告死亡者遺

產稅申報事件之本質（事物之本質 Natura Rerum, Natur der Sache, 

Nature of things），與憲法第十九條意旨，並無牴觸。惟被繼承人受

死亡之宣告者，其繼承人申報遺產稅期間之起算日，以及遺產估價之基

準，既均與人民依法納稅之義務有關，宜以法律定之，以杜爭議。至關

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但書牴觸憲法疑義部分，本院釋字第

三一一號解釋已有釋示，併予說明。

釋字第三三一號解釋（82.12.30.）

【解釋文】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不分區

之中央民意代表，係按該次選舉政黨得票總數比例方式產生，而非由選

舉區之選民逕以投票方式選出，自無從由選舉區之選民以投票方式予以

罷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全國不分區、僑

居國外國民選舉之當選人，不適用罷免之規定」，與憲法並無牴觸。惟

此種民意代表如喪失其所由選出之政黨黨員資格時，自應喪失其中央民

意代表之資格，方符憲法增設此一制度之本旨，其所遺缺額之遞補，應

以法律定之。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

員之選舉罷免，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辦理之。僑居國外國民及

全國不分區名額，採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不分區

名額選出者，既係按政黨比例方式產生，而非由選舉區之選民逕以投票

方式選出，自無從依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由原選舉區選民以投票

方式，予以罷免。人民之罷免權亦因此而受限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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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全國不分區、僑居國外國民選舉之當選人，

不適用罷免之規定」，即係本於上述意旨，與憲法並無牴觸。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二條及第四條增設按政黨比例方式選出

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不分區中央民意代表之規定，旨在使中央民意機關

有部分代表，於行使職權時，不為地區民意所侷限；而能體察全國民意

之所在，發揮維護國家整體利益之功能；並使政黨在其所得選票總數

比例分配之全國不分區當選名額內，選出才德俱優，聲譽卓著之黨員任

中央民意代表，為國家民主憲政建設，貢獻其心力。惟此種民意代表既

係由所屬政黨依其得票比例分配名額而當選，如喪失其所由選出之政黨

黨員資格時，即失其當選之基礎，自應喪失其中央民意代表之資格（參

照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三十條第一項，關於被宣告解散之政黨，

其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民意代表喪失其資格之規定），方符憲法增設

此一制度之本旨。至其所遺缺額之遞補，應由法律定之，以維政黨政治

之正常運作。

釋字第三三二號解釋（82.12.30.）

【解釋文】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六條所稱「繼續服務」，係指學校之教員

或校長，於辦理退休時之職務，與其連續任職二十年之資歷相銜接而

無間斷之情形而言。

【解釋理由書】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六條規定：「教員或校長服務滿三十年，

並有連續任職二十年之資歷，成績優異而仍繼續服務者，一次退休金

之給與，依第五條之規定，增加其基數，但最高總數以八十一個基數為

限；月退休金之給與，以增至百分之九十五為限」與一般公務員退休給

與之最高總數限制相較，一次退休金最多可增加二十個基數，月退休

金最多可增加原定計算百分比之百分之五。乃因一般公務員退休給與

之最高總數，一次退休金為六十一個基數，服務年資滿三十年者，即可




